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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新聞稿

發稿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8月15日

發稿單位：秘書處公共關係科

聯絡人：張專員美君

聯絡電話：02-8236-6172
編號：113-043
黃榮村：第14屆上任延宕影響國家考試  將啟動權宜措施降低負面衝擊 

針對昨(14)日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是否召開臨時會處理「第14屆考試院人事同意權」等案，最後未達成共識，考試院黃榮村院長於今日第13屆第198次會議中表示，第14屆考試院無法於9月1日及時上任，此一情形前所未有、也令人遺憾；至於人事空窗對國家考試所造成的影響，考試院將於未來兩週的院會提出權宜措施，盡可能降低負面衝擊。
黃院長表示，觀察近日外界討論，對於國家考試法制程序有很大的誤解，誤以為正副院長及考試委員同時出缺不影響國家考試的辦理。事實上依照典試法規定，每一項國家考試從開始到結束的幾個月當中，有好幾道法定程序，須在不同的時間點分別送交院會依法決議。從請辦考試、決定典試委員長、遴聘典試委員、遴聘各類典試人員、准予增列需用名額及增額錄取、核備考試辦理情形並發出及格證書，都需要院會正常運作，才能讓考試依典試法規定來順利辦理。

黃院長並以今日院會議程為例來說明，議程中共有7項與國考相關的法定程序，包含3項考試由院會通過典試委員、命題委員、閱卷委員、審查委員和體測委員名單；2項考試報請院會准予增額錄取；2項專技人員考試由院會核備典試及試務辦理情形，之後考試院才能據以核發考試及格證書。

黃院長說，這7個議案分別屬於考試不同階段的法定程序，都需於今日的院會來做成決議，以符合典試法規定；而類似的需求在9月之後照樣會發生，如果9月之後沒有院長和院會，勢必會讓依照典試法程序辦理考試產生困難。他強調，影響所及將包含今年尚在進行中的考試，以及必須於9月起陸續請辦並於明年舉行的考試。

黃院長表示，問題既已發生，考試院必須嚴肅以待，也必須比任何人都更重視考生權益。所以未來兩週第13屆的最後兩次院會，將會提出必要的權宜措施，雖無法完全解決問題，但會盡可能把負面影響降到最低。但為了讓所有國家考試的程序都符合典試法的規定，仍須籲請立法院能善盡全力，讓第14屆考試院的各項提名人事能夠儘速到位。

黃院長強調，考試院過去辦理國家考試，都是經過依法完整組成的院會決議，以及依照典試法的法定程序來進行。因為如果沒有依照法定程序，容易讓國家考試產生適法性的疑慮。只有確實履行依法行政的原則，依典試法的程序來辦理國家考試，才能完整維繫國家考試的正當性，得到社會的信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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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4屆考試院無法於9月1日及時上任，將對今年及明年的國家考試造成影響。圖1／考試院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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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院嚴肅以待，為維護考生權益，將提出權宜措施，盡可能降低負面衝擊。圖2／考試院提供
